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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90/2018 號 ( 6 .11 .2018) (修訂版 )  

 

 

黃大仙區就颱風「山竹」襲港的應變及修復工作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黃大仙區議會匯報黃大仙區就颱風「山竹」襲港

的應變及修復工作，並聽取議員的意見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颱風「山竹」乃歷年襲港最強的颱風之一，引致香港天文台

（天文台）發出十號颶風信號長達十小時。該颱風對全港多處造成嚴

重破壞，善後工作至今仍在進行。  

 

 

黃大仙區就颱風「山竹」襲港的應變及修復工作  

 

3 .  截至 2 0 1 8 年 1 0 月 2 6 日，黃大仙區内各項公共設施和服務的

情況及修復工作進度如下：  

 

a )  康樂設施及公園  

 

在颱風「山竹」吹襲前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已

進行一系列的預防措施，包括派員檢查並確保場地內的排

水系統暢通，並將容易被吹倒的設施繫穩或收妥。同時，

康文署亦派員巡視轄下樹木的情況，按需要為樹木進行加

固工作，清除樹上的掛枝，以減少颱風可能造成的影響。  

 
康文署職員在颱風過後已即時巡視轄下所有場地，檢查因

颱風而造成的損毀，清理有即時危險的樹木及按緩急先後

安排善後工作，並安排承辦商檢查和維修受損的設施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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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非緊急情況下，場地職員會將塌樹的斷枝圍封，並盡

快安排移除有關斷枝。根據評估，共有 9 5 5棵由康文署護

養的樹木需要移除，而當中約 7 0 %的塌樹已妥善處理。就

個別受到嚴重破壞的場地，康文署將會增撥資源加快處

理。  

 
移除場地內有倒塌風險的樹木後，康文署會按照發展局樹

木管理辦事處的植樹指引安排補種樹木。現時，康文署已

逐步為區內的樹木進行各項跟進及護理工作，包括移除掛

枝、清除枯枝等，並在有需要時修剪樹冠，以減低樹木再

倒塌的風險及增強樹木的防風能力。  

 
保安局現正統籌處理超強颱風的應變及善後的檢討，亦留

意到有不同議員就風災後的工作安排提出不同意見。康文

署將因應應對颱風「山竹」的經驗，與各部門緊密合作、

加強溝通、互相協調，務求優化應對風災的預防措施及跟

進善後的工作。  

 
b )  街道塌樹及清理  

 
在「山竹」吹襲後，區内不少樹木倒塌或受損。食物環境

衞生署（食環署）潔淨組於「山竹」吹襲翌日立即安排黃

大仙區所有清潔員工及防治蟲鼠人員進行清理及修復工

作。同時，食環署亦已增聘夾車清理受阻的行人路，至今

已清理超過 1 3 0 車（約 4 0 0 噸）樹木殘枝。相關的清理及

修復工作大致分為三個階段：  

 
i )  第一階段：協助警方、消防處及路政署清理學校附近
被塌樹堵塞的主要行車路及行人路；  

 
i i )  第二階段：與路政署及康文署合作，清除被塌樹堵塞
的主要行人路；   

 
i i i )  第三階段：繼續清除剩餘被塌樹堵塞的行車路、行人
路和小巷。清潔員工在此階段主要負責切割和修剪小

樹枝以便清理，並清除樹木碎片 /垃圾及清掃街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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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環署會與其他部門配合並保持緊密聯繫，在有需要時協

助處理塌樹及清理相關垃圾。  

 

土木工程拓展署在「山竹」吹襲後清理黃大仙區内 1 9 處塌

樹，以期盡快開通行車路及行人路。同時，康文署九龍樹

木組已投入清理塌樹的工作，至今在黃大仙區內已清理超

過 9 0 %由康文署處理的行人路塌樹個案，並會盡快完成餘

下工作。路政署亦配合並協助其他部門清理阻礙行車路及

行人路的塌樹，目前所有受塌樹影響的行車路及行人路經

已開通。發展局綠化及園景辦事處的相關工作則載於附

件。  

 

此外，因「山竹」帶來歷年少見的廣泛破壞，黃大仙民政

事務處（民政處）亦安排承辦商協助清理區内多處塌樹，

並組織民間力量投入清理工作。在民政處的協調下，共有

六間建築公司義務協助清理區内塌樹，而不同義工團體

（包括香港童軍總會（東九龍地域）和香港消防義工隊）

亦投入市面清理工作。同時，黃大仙區健康安全城市亦積

極提供資源，透過民政處支援相關工作，以期令社區盡快

回復正常運作。  

 

c )  環境衞生  

 

食環署於「山竹」吹襲前已開始準備及進行相關應變工

作，包括：  

 

i )  將空曠地方的潔淨用具、手推車、廢紙箱、公共垃圾

桶等，移往安全地方或穩妥保護，以免損壞；  

 

i i )  預先清理公眾地方排水渠、溝渠和渠道的垃圾和碎

屑，以保持暢通；及  

 
i i i )  加強與其他部門聯繫及協調，以便安排相關應變工

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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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防治蟲鼠方面，食環署在「山竹」吹襲後持續在樹木堆

積的公眾地方噴灑滅蚊噴霧，以防蚊患。另外，食環署亦

加緊巡視行人路旁樹木倒塌後形成的樹洞，如有發現鼠

跡，會進行防治鼠患工作。同時，食環署亦建議房屋署、

康文署和地政總署等其他部門於其管轄的場地採取相應的

防治蚊患及鼠患行動。  

 

d )  公共屋邨及租置計劃屋邨  

 
在「山竹」吹襲前，房屋署各辦事處均按既定指引安排緊

急應變措施。這些工作包括確保排水系統正常操作；全面

加強清理屋邨的排水溝、水槽和雨水渠；移除或繫穩容易

受強風影響的物件，例如門窗、棚架、吊船、升降台等；

以及加強巡視及檢查屋邨樹木和相關的保護設施。房屋署

亦透過「房屋資訊頻道」及「房署資訊通」提醒居民採取

各種防風措施，保護房屋及財物的安全。同時，房屋署於

各辦事處成立緊急應變小組，並於 2 0 1 8 年 9 月 1 5 日晚上

提早值勤，以便處理緊急情況及協助有需要的居民。此

外，房屋署參與由保安局召開的跨部門會議，協調應付颱

風「山竹」的準備計劃。  

 

「山竹」吹襲後，房屋署前線人員已立即進行巡查，全力

處理善後工作，保障住戶安全。由於是次颱風期間有不少

的設施及樹木受損，房屋署按優次調配資源，優先處理有

即時危險、阻礙主要行人和行車通道的個案。基於公眾安

全考慮，倒塌樹木或風險較高的樹木或斷枝已獲優先移

除。另外，如塌樹位於緊急車輛通道，阻礙邨內停車場出

入口或人流較多的通道，相關個案亦已處理。若受損樹木

需要使用大型設備移除，房屋署已盡快安排承辦商進行相

關工作。此外，房屋署亦會重新扶正已傾側的小樹，以促

進樹木復元。  

 

就公用地方的修復工作，房屋署已安排承辦商修補及更換

公用地方設施，包括損壞門窗、照明系統等，以減低對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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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日常生活的影響。房屋署亦安排前線人員加強清理颱風

後所積聚的垃圾，以減低對環境衞生的影響。  

 

至於已出售的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，一如私人屋苑，其屋

邨管理事宜均由業主立案法團（法團）及法團聘任的管理

公司負責。房屋署委派代表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，並與法

團就屋邨管理事宜保持溝通及提供意見。  

 

e )  交通運輸設施及公共交通服務  

 

運輸署的「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」（協調中心）在颱風

前後及期間一直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

預警，並加強人手監察整體交通及路面的情況。當天文台

在 2 0 1 8 年 9 月 1 5 日宣布三號強風信號生效時，協調中心

已經加強運作，以密切監察天文台發出的熱帶氣旋預警、

準備與各個公共交通營辦商協調及在颱風期間和颱風後向

傳媒和市民發布訊息。當天文台在 2 0 1 8 年 9 月 1 6 日宣布

十號颶風信號生效時，協調中心隨即與警務處和路政署提

升至聯合督導模式運作，以便更有效地傳達有關道路檢

查、評估路面堵塞情況及清理工作優次的訊息。當接獲因

塌樹、塌棚及水浸而影響道路交通的消息時，協調中心便

會盡快通知有關政府部門採取清理行動及維修工作，並將

最新的交通消息發布予各公共交通機構及隧道  /  橋樑管理

公司，以便實施適當的交通管理措施。颱風吹襲期間，運

輸署一直透過傳媒及手機程式（如運輸署「香港出行

易」）將最新的交通消息發放予公眾人士，通知公眾有關

封路、交通改道及公共運輸服務的最新安排。  

 

「山竹」襲港後，大量樹木倒塌，導致嚴重道路阻塞，對

道路交通及公共交通服務亦造成嚴重阻礙。強風和風暴潮

亦對大量公共設施造成不同程度的損毀。自 2 0 1 8 年 9 月

1 7 日凌晨時份（八號烈風及暴風信號生效時），運輸署與

相關政府部門和各公共交通營運商一直全力投入工作，包

括清理被阻塞的街道、維修交通燈及港口等，以盡快恢復

公共交通服務。當知悉天文台將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後，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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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署隨即與專營巴士公司聯繫，希望巴士公司在天氣情況

許可下能夠盡快安排巴士路線試行，為回復巴士服務作出

準備。雖然大部份主要幹道在清晨前已經完成清理，惟大

量塌樹令連接巴士廠的道路及相關巴士路線受阻，故巴士

服務未能及時恢復。道路清理工作自 2 0 1 8 年 9 月 1 7 日起

日夜進行，在各部門全力以赴下，約 3 0 %專營巴士服務於

2 0 1 8 年 9 月 1 7 日已回復正常。專營巴士服務於 2 0 1 8 年  

9 月 1 8 日已回復超過 9 5 %，並於 2 0 1 8 年 9 月 2 2 日全部

恢復。  

 

另外，大量樹木及障礙物亦破壞鐵路路軌及架空電纜，導

致港鐵東鐵綫（大埔至上水段）和輕鐵（天水圍及元朗

段）未能於 2 0 1 8 年 9 月 1 7 日早上回復服務。此外，港鐵

大圍站於同日早上亦出現電力故障，令東鐵綫（紅磡至沙

田段）服務受阻。就此，運輸署的協調中心一直與港鐵就

維修、應急及人流管制安排緊密聯繫。港鐵東鐵綫已於

2 0 1 8 年 9 月 1 7 日晚上全線回復服務，而輕鐵則於 2 0 1 8

年 9 月 1 8 日早上回復服務。  

 

至於行走黃大仙區的專線小巴服務，受毓華街、蒲崗村

道、竹園道及斧山道的塌樹影響，部份專線小巴路線在  

2 0 1 8 年 9 月 1 7 日早上需作出改道，只能提供有限度服

務。在專線小巴營辦商及各政府部門的通力合作下，除兩

條路線外，其餘專線小巴路線已於 2 0 1 8 年 9 月 1 7 日傍晚

時分回復正常服務。黃大仙區的所有專線小巴路線已於  

2 0 1 8 年 9 月 1 8 日全面恢復正常服務。  

 

在公共道路設施方面，路政署於「山竹」吹襲前已清理公

共道路水浸黑點的渠口，以確認其排水能力。「山竹」吹

襲後，路政署配合並協助其他部門清理阻礙行人路及行車

路的塌樹個案，目前所有受塌樹影響的行人路及車路經已

開放。同時，路政署正繼續跟進受損設施個案（暫未有有

關數字），預計將於本年內完成修復工程。路政署往後會

繼續於颱風襲港期間成立緊急控制中心，並安排樹木清理

隊、後備支援隊及路面修復隊提供支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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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)  學校及校舍設施  

 

所有資助學校的臨時修葺工程已於復課前（即 2 0 1 8 年  

9 月 1 8 日）完成，而學校所需的修葺工程則預計於未來兩

個月内完成。由於學校所需的修葺工程只宜於非上課時間

進行，相關施工安排有一定限制，而訂購部份修葺物料亦

需時。教育局會繼續與相關學校緊密溝通，以期盡快完成

學校所需的修葺工程。  

 

此外，為支援學校因「山竹」的善後工作而需承擔的額外

開支，教育局會根據學校實際支出，向官立學校、資助學

校（包括特殊學校）、按位津貼學校、直接資助計劃學校

及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供「風災特別津貼」。  

 

g )  非政府機構  

 

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於「山竹」襲港前，已透過電郵提醒

各社署津助服務單位應注意的事項及應採取的預防措施。

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（福利辦事處）亦於 2 0 1 8 年  

9 月 1 4 日向區內 4 0 4 個津助及自負盈虧社會福利服務單位

發出電郵，提醒他們應注意的事項及應採取的預防措施。

同時，福利辦事處亦透過社會福利服務單位提醒其服務使

用者做好防風措施，並透過該些單位檢視其服務使用者

（尤其長者等弱勢人士）的情況及提供適切協助。  

 

福利辦事處於「山竹」襲港期間及之後，沒有接獲居於黃

大仙區內而有需要支援或協助的個案。然而，有兩間區內

的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受津助服務單位在颱風吹襲期間受到

影響，情況詳述如下：  

 

i ) 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橫頭磡中心（位於橫頭磡邨

宏禮樓地下）出現水浸及停電，故於 2 0 1 8 年 9 月  

1 7 日暫停對外開放一天。水浸導致近地面的電掣受

損，部份電話及電腦未能使用。經過緊急維修後，電

力供應已恢復，而中心亦於 2 0 1 8 年 9 月 1 8 日回復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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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運作。是次水浸懷疑因平台積水引起，故中心經理

已聯絡房屋署了解情況，並跟進平台去水問題。  

 

i i ) 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慈雲山青少年服務中心（位於

龍蟠苑商場二樓）的男廁有一玻璃窗於颱風期間破

裂，事件中無人受傷，亦無影響中心運作，而玻璃窗

維修工作已完成。同時，該中心位於慈樂邨的分處有

房間玻璃窗駁位損毀，現已完成維修工作，中心運作

未受影響。  

 

h )  地區支援  

 

因應「山竹」可能帶來的嚴重威脅，民政處於颱風吹襲前

已透過地區網絡（包括區議員及居民組織等）呼籲市民做

好防風措施。此外，民政事務總署（總署）於 2 0 1 8 年  

9 月 1 4 日的記者會上宣布，總署的緊急事故熱線將提早於

一號戒備信號生效時開始提供服務（一般為於三號強風信

號生效時），而總署及十八區的地區緊急事故協調中心亦

會提早於三號強風信號生效時開始運作（一般為於八號烈

風或暴風信號生效時）。  

 

在 2 0 1 8 年 9 月 1 4 日晚上，天文台宣布一號戒備信號生

效，總署的緊急事故熱線隨即開始提供服務。天文台於  

2 0 1 8 年 9 月 1 5 日下午宣布發出三號強風信號，民政處轄

下的地區緊急事故協調中心和位於慈雲山（南區）社區中

心的臨時庇護中心亦隨即投入服務。  

 

天文台於 2 0 1 8 年 9 月 1 7 日晚上除下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

號。為方便有需要人士，民政處的臨時庇護中心延至  

2 0 1 8 年 9 月 1 8 日下午關閉，運作期間共有 3 9 人入住。

同時，鑑於「山竹」帶來廣泛破壞，民政處的地區緊急事

故協調中心於 2 0 1 8 年 9 月 1 9 日凌晨才停止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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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請議員就黃大仙區因應颱風「山竹」襲港的應變及修復工作給

予意見。  

 

 

 

 

 
土木工程拓展署  
發展局綠化及園境辦事處  
教育局  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路政署  
房屋署  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社會福利署  
運輸署  
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 
 
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 

檔案編號︰HAD WTSDC 13-5/5/53 Pt.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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